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育實習成績評量流程表

教學演
示評量

實習檔
案評量

整理表現評量

教育實習機構於108年1月25
日前提供「整體表現評量表」
影本予指導教師(授)，經雙
方取得評分共識後由指導教
師(授)於108年1月31日前至

平臺完成登錄

實習指導教師+實習輔導教師

第一階段

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

1.教育實習成績評量方式：教學演示評量、實習檔案評量、整體表現評量
2.成績評量三等第教育實習成績評量通過標準：各師資培育類科教育實習表現指標細項共計中等29項或 特教類科30項，6成
以上（含）達「通過」等級，意即其中18項以上(含)達「通過」，即實習成績及格。
3.擬請教育實習機構師長協助登錄實習學生請假之假別及天數，以利整體表現評量參考。

表現指
標細項
6成以
上(含)

達到
「通

過」，
則實習
及格。

教育實習機構
教育實習輔導小組

(需於平臺上點選確認)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
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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